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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
2024年度参与宜良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单部门抽查方案
（对排污企业监管）

根据《关于印发2024年度宜良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的通知》（宜双随机办发〔2024〕1号），现制定我局2024年度对排污企业监管的方案。
一、抽查事项
企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污染防治设施、自动监控系统等建设运行和维护、排污许可核查、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二、检查对象
被纳入库的重点、特殊、一般监管对象。
三、检查安排
（一）抽查比例/户数：特殊监管对象100%、重点监管对象40%、一般监管对象105户、正面清单10% ；
（二）任务时间：2024年3月-11月底前；
（三）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，网络检查。
四、检查依据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九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五十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十五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八条；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第19号令）第四条；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28号令）第六条；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部第31号令）第十四条。
五、检查要求 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统筹环境监察执法力量，有序推进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扎实开展。进一步完善工作推进机制、督导考核机制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落实抽查留痕
现场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工作应使用移动执法设备，现场制作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，做到抽查执法全过程留痕。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
各相关人员要强化保密意识，在现场检查工作实施前，随机抽查名单应对被抽查单位保密，坚决防止随机抽查信息失密泄密现象发生。现场检查期间，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纪律要求，做到秉公执法，廉洁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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